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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钱 虹

制版院包聪颖

法院公告

李平尧王海燕尧姜二云尧温俊梅尧袁海军尧韩二燕尧常
江尧杜媛尧李鹏尧刘霞尧张二明尧王会尧王海龙尧达茂旗
青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托克西街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448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1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 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田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731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郭子瑶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732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张飞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737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阿拉腾格日勒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743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翟卫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744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8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贾海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30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刘超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31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石磊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33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李晓红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36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贾晓荣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38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马飞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40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张金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44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白生亮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150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温建延尧杨晓轩尧徐雪峰尧张翠尧刘宝林尧杨宁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280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支付罚息尧复利曰保证人承
担连带给付责任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王文豹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289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刘波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290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李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627民初 291
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姜海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

多斯天赋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 渊2018冤 内 0627民初 292号民事判决
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原告透支额本金尧支付利息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张军尧贺咏梅尧刘文智尧崔伟尧刘云尧孙利云尧王耀峰尧
贺永霞尧赵欣尧王锐尧王燕梅尧郭世军尧苏海刚尧张宏
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鼎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渊2017冤 内 0627民初
5132号民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支付罚息尧复利曰抵押人承担抵
押担保责任曰保证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曰诉讼费用等
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王占林尧温美芬尧温保荣尧王艳霞尧张根全尧王慧院

本院受理原告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7冤内 0627民初 5172号民
事判决书尧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渊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多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支付罚息尧复利曰保证人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鄂尔多斯市金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 内蒙古金辉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尧王占林尧温美芬尧张
根全尧王慧尧王三林尧张艳院

本院受理原告鄂尔多斯市东胜蒙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渊2017冤内 0627
民初 5174 号民事判决书尧 诉讼费用结算通知书袁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 201 室领
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未上诉的袁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主要内容院 借款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息曰支付罚息尧复利曰保证人
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曰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姜芳芬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芝与被告姜芳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8冤内 0502 民
初 710号民事判决书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贾秋芬尧刘欣宁曰

本院受理原告孙宏达与被告于洪涛尧刘欣宇尧
贾秋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渊22018冤内 0502
民初 212 号民事裁定书渊简转普冤遥 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速裁庭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赵长青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得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原告诉讼请求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予
被告向原告还款 21800 元袁 支付利息 6867 元袁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1 日止袁 本息
合计 28667元曰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尧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
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北郊法庭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 24日


